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杨景皓

本报讯 日前， 全市首个公安

机关与检察机关的检察官联络制度

在杨浦区签约建立。 杨浦区人民检

察院与杨浦公安分局签约建立专职

检察官联络机制， 将检察监督端口

前移，实现数据双向通报，更好发挥

检察官监督作用， 共同提升执法办

案效果、构建平安城区，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另据介绍， 此次签约是对近年

来检察前终结诉讼跟踪监督和派出

所执法监督工作经验的总结， 将日

常检察官联络的良好做法制度化、

常态化。

上海建首个公检专职检察官联络制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顾家奇

本报讯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首次发布

了 20 年刑事犯罪案件办案数据。

数据显示， 2018 年， 全国检察机

关受理的危险驾驶案首次超过盗

窃， 位居第一。 上海作为汽车保有

量位居全国前列的超大城市， 如何

保障城市道路交通安全、 助力城市

平安出行？ 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近日

发布 《涉交通类刑事案件检察工作

白皮书》， 梳理总结近两年来办理

的涉交通类刑事案件特点及趋势，

探索针对性举措并提出建议。

白皮书显示， 2018 年、 2019

年， 该院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

诉的涉交通类刑事案件 382 件 382

人， 主要涵盖危险驾驶、 交通肇事

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三种犯

罪。 其中危险驾驶案两年共受理

345 件， 占受理总数的九成， 犯罪

嫌疑人以白领为主， 男性占九成

多， 年龄集中分布在 20-50 岁，

30-40 岁人数最多， 不少人系商务

或私人应酬后冒险酒驾， 部分人员

有从重处罚情节。 据统计， 0 时至

3 时是案件特别高发时段， 这与驾

驶员心存侥幸有很大关系。 在 382

件刑事案件中， 交通事故发生率近

三成。

从该院办理的交通肇事案件来

看， 虽然两年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

件共 32 件， 且有大幅回落迹象，

但在肇事车辆类型中， 31%为大型

货车和重型作业车， 12%为电动自

行车， 这两类车的安全隐患值得关

注。

从该院受理的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案件数量上看， 虽然总数

远低于上述两类犯罪， 但受理的案

件类型化趋势明显。 四成多的案件

中， 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妨害公共交

通工具安全驾驶的行为， 如拉拽方

向盘、 殴打司机等； 还有四成多的

案件是由非法营运车辆逃避执法检

查所致， 如克隆出租车、 不具备营

运资质的网约车， 在道路上为逃避

检查而违法驾驶、 冲撞人群， 引发

重大交通事故的行为。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六一” 前夕， 昨

天， 上海儿童福利基金会在市民政

局的推动支持下宣告成立。 同时，

该基金会首个公益项目“爱伴童

行” 正式启动， 将为全市因监护缺

失或监护不当而陷入困境的儿童提

供社工结对关爱帮扶。

市儿童福利基金会负责人表

示， 基金会将积极资助有关孤残儿

童、 困境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等特

殊困难儿童的公益关爱项目， 资助

针对相关儿童的救助养育、 康复治

疗、 安全保护、 社会参与、 权益维

护等的公益福利项目。

作为基金会成立后启动的首个

公益项目， “爱伴童行” 项目由市

儿童福利基金会联手上海联劝公益

基金会共同资助， 该项目将聚焦本

市因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而陷入困

境的儿童， 依据每个困境儿童的各

自实际， 量身定制“一人一方案”

的关爱帮扶计划， 并为每名困境儿

童配备一位专业的儿童福利社工，

建立起儿童社工与困境儿童的“一

对一” 互动反馈长效机制， 及时发

现问题， 解决问题， 为困境儿童提

供更加专业化、 精细化和精准化的

服务。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昨天凌晨， 历时 7 个

多月紧张施工， 昆阳路越江大桥成

功“牵手” 浦江两岸， 标志着黄浦

江上第 13 座大桥实现全桥贯通。

昆阳路越江大桥又称闵浦三

桥， 上层供机动车辆通行， 下层供

人非通行， 行人和非机动车可通过

两岸垂直电梯到达主桥的下层桥

面， 从而实现过江。 建成后， 附近

居民往来闵行、 奉贤， 将由原来的

约 40 分钟缩短至约 5 分钟。

市交通委表示， 将继续筑牢疫

情防控网， 全力以“复” 抓生产，

安全、 优质、 高效地推进昆阳路越

江大桥建设， 确保年内建成。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1949 年 5 月 26 日

晚上,上海解放的前一夜， 陈毅同

志带领人民解放军从当时还没有名

字、 现在的华政桥走进了华政。”

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徐建对现场

师生讲道。 近日， 在全国文保建筑

群所在地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

在 1949 年解放军进驻上海第一宿

营地“交谊楼” 前， 一堂别开生面

的实景微党课 《交谊楼———华政的

红色基因》 正在进行。

“我们学校有两位和解放上海

这段历史关系很密切的领导。 一位

是第一任院长魏文伯同志， 他是随

着陈毅第一批进上海的领导之一；

另一位是曹漫之同志。” 主讲人徐

建以交谊楼、 六三楼等红色建筑故

事作引， 带领现场师生追忆历史、

走进历史、 沉浸历史， 在实景中描

绘了上海解放风云， 阐发了华政园

红色基因的本源。

据了解， 作为学校“以史为师

察己立德树人观今”———“四史”学

习教育实景微党课的重头戏， 徐建

的讲述凸显了此次实景微党课旨在

紧密结合学校丰富红色资源， 着力

打造“家门口”学习教育阵地，推进

“四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

进行“四史” 学习教育主要目

的就是要让历史成为活的教科书，

要采取形式多样、 青年学生喜闻乐

见的学习方式， 把鲜活丰富的“四

史” 内容融入师生学习生活实处。

今后， 华政将筹划建设“新中国法

治史课程”， 推动“四史” 教育进

课堂； 广泛开展情景党课、 “青

马” 工程、 “红五月” 等主题实践

活动， 实施“四史” 教育进活动；

每年举办“五二七上海解放日”

“六三纪念日” 等活动， 加强“四

史” 教育进仪式； 组织师生开展马

克思主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素养提升等专题培训， 完善

“四史” 教育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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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为加强食品质量安全

监管， 着力解决群众关注度高的

食品安全问题， 近日， 记者获悉，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决定从 6 月上

旬至 9 月底开展本市固体饮料、

压片糖果、 代用茶等食品专项整

治行动。

日前， 湖南郴州固体饮料“倍

氨敏” 虚假宣传特医用途事件引发

舆论。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于当晚紧

急通知各区市场监管局全面排查本

市相关情况， 对辖区内母婴店等食

品经营单位开展专项检查， 同时提

醒各经营单位不得对普通食品宣称

特殊医学用途及保健功能。 截至 5

月 15 日下午 4 时， 全市市场监管

部门共检查食品经营单位 2333 家，

其中母婴店 719 家， 其他经营单位

1614 家。

此次整治行动将突出两种重点

监管对象， 即： 重点检查企业名称

中含有“生物” “科技” “医药”

“营养” 等字样的， 获证类别为饮

料、 糖果、 果冻、 代用茶、 茶制

品、 其他酒、 蜜饯、 水果制品、 水

产制品和其他食品的食品生产者及

委托生产者； 重点检查母婴店、 医

院及其附近的食品销售单位、 相关

食品生产者直销网点、 线上销售渠

道以及面向老年、 病弱群体的“保

健” 类店铺等食品经营者。

此外， 市市场监管局将重点查

处四类违法行为， 对未取得食品生

产经营许可， 或超出许可范围从事

食品生产的经营活动； 生产经营未

按规定注册、 备案的特殊食品； 生

产经营非法添加非食品原料、 非食

用物质、 药品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

健康物质的食品； 食品标签、 说明

书明示或暗示具有疾病预防、 治疗

及保健功能， 利用包括广告、 会

议、 讲座、 健康咨询在内的任何方

式对食品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 利

用网络、 会议营销、 电话营销、 直

销等方式违法营销食品， 将普通食

品与特殊食品进行混放销售、 以普

通食品冒充特殊食品销售等违规销

售行为， 加大查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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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青 摄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更

高起点上推动政法领域改革向纵

深发展， 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良性

互动， 充分挖掘司法体制综合配

套等政法改革的成效亮点， 中共

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决定举办上

海市政法领域改革主题征文活

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 中共上海市委政

法委员会

协办单位： 市政法各单位

二、 征文对象

主要面向各级政法单位工作

人员、 法律院校师生、 律师、 其

他法律工作者及对政法改革有研

究和体验的社会人士。

三、 征文要求

1.文?内容应当符合中央总

体改革精神和方向， 紧扣政法领

域改革主题， 围绕具体改革举

措， 采取实证分析等学术研究方

法， 对进一步推进我市政法领域

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深入思考和探

索， 为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建

议； 围绕重大改革事项的见证、

亲历过程， 记录司法体制综配改

革、 公安改革、 司法行政改革等

举措给执法司法实践带来的变化

和人民群众的真切体验， 抒发感

悟与期望。

2.投稿文?应当未公开发表，

投稿作者应为个人 （合作作品作

者至多两人）。 理论研究类投稿

文?， 形式应为论文， 字数不少

于 6000 字， 一般不超过 12000

字； 感悟体会类投稿文?， 文体

不限， 篇幅不超过 5000 字。

3.文?不得抄袭， 作者对文

?原创性负责。 理论研究类文?

设有“查重” 环节， 对重复率超

过 30%的文?， 取消参评资格。

确认抄袭者， 通报所在单位。

4. 本次征文不接受各级政法

单位情况汇报、经验介绍、领导讲

话性质的文?， 不接受研讨实务

领域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的文?。

5.投稿文?格式请统一为：

文?题目为华文中宋小二号加

粗， 一级标题为黑体三号， 二级

标题为楷体 GB2312 三号， 正文

为仿宋体 GB2312 三号， 数字用

TIMES NEW ROMAN， 行

间距为固定值 28 磅。 注释采用

脚注。

四、 奖励和成果转化

本次征文设置优秀奖 20 篇

（理论研究类征文 15 篇、 感悟体

会类征文 5 篇 ）， 优秀组织奖 1

名， 优秀宣传奖 1 名， 颁发荣誉

证书， 获奖文?将结集宣传。

五、 投稿方式和截稿时间

1. 各政法单位的征文通过市

级政法单位统一汇总报送， 社会

人 士 征 文 请 发 至 邮 箱

shzfgg2020@163.com，电子文档名

称统一为“文?标题（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文?首页均需注明

作者简介（作者姓名、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手机号码、通信地址、

Email地址），学术研究类文?首页

应包括论文摘要、关键词。

2.本次征文截稿时间： 2020

年 9 月 30 日， 以收到论文电子

版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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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上海政法领域改革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


